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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海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海城镁矿          

     申请单位：         海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

     编制单位：辽宁省核工业地质二四一大队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评审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通  过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辽宁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 

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



 

《海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海城镁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 

评审意见 

2026 年 2 月 11 日，受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委托，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

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《海城镁矿集团有限公司海城镁矿矿区生态修复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进行了评审。专家组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，审阅

了汇报材料和相关附件，经质询和讨论，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。编制单位

根据评审意见对《方案》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经专家组复核，形成评审意见

如下： 

1.《方案》格式规范，内容全面，结构完整，符合《矿区生态修复方

案编制指南（临时）》及验收工作的相关要求。 

2.《方案》对矿区基本情况、生态本底、原治理任务调整情况等进行

了详细说明，资料翔实，依据充分。 

3.生态问题识别与受损预测依据较为充分，修复分区与时序安排能够

结合现状进行调整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 

4.提出的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可行；监测与管护任务明确，能够满足现

阶段验收及后续监管要求。 

5.经费估算依据较为充分，投资结构合理，阶段工作计划清晰可行。 

6.《方案》是在政策调整过渡期为满足验收需要而编制，对原治理任

务的调整情况阐述充分，提出的修复措施符合现状，内容达到预期目的。 

综上，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审专家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2 日 

附件：专家名单。 

 




